
 

一、新臺幣 15 萬元以下國外直接採購免稅申請應準備文件 

用途說明 辦理免稅申請僅限教育研究目的，個人因素採購無法申請 

使用表單(必填) 1、進口教育研究用品免稅申請書(以下簡稱申請書) 

2、進口教育研究用品明細表(以下簡稱明細表) 

作業階段 辦理流程 使用表單 備註 

1.申請 
一、請購單位申請免稅流程前應辦理事項 

1. 取得國外 proforma invoice（簡稱 PI)

或型錄。 

2. 確認採購之名稱、規格、數量、幣別、

總價及交易條件。 

二、請購單位填寫「申請書」及「明細表」一

式 2份。 

三、將上述一、二之文件 E-mail至採購組公務

信箱（eioffice01@nkust.edu.tw），採購組

將憑以函文至關務署申請核發免稅令。 

1.申請書 

﹝DOC﹞ 
2.明細表 

﹝DOC﹞ 
3.填寫範例 
﹝PDF﹞ 

1.申請書進口用品名

稱規格，以英文或

中文敘明應與 PI

或型錄一致 

2.明細表用品名稱及

規格應與 PI或型

錄一致 

3.用途請填寫(教學

研究用) 

4.輸入口岸請向出口

商確認 

2.核准 
一、關務署審核核准後，郵寄免稅令至本校。 

二、採購組收到關務署寄發免稅申請書後，轉

交請購單位保管。 

 申請時程約需 10至

14天，請於貨品到海

關前提早辦理 

3.報關 
一、請購單位接獲快遞公司、報關行或貨運公

司到貨通知。 

二、如需填寫個案委任書，請快遞公司、報關

行或貨運公司提供，於個案委任書上加蓋

學校大小章後，連同已核准之申請書，委

託快遞公司、報關行或貨運公司提貨。 

1. 個案委任書 

﹝DOCX﹞ 
2. 本校蓋用校

印申請書

﹝DOC﹞ 

1.是否需個案委任

書，視快遞公司、

報關行或貨運公司

而定，若無需個案

委任書即無須填寫 

2.海關如有疑義請購

單位應敘明貨物用

途說明及附型錄 

4.送貨 
一、請購單位聯絡快遞公司、報關行或貨運公

司通知送貨地點及時間。 

  

5.簽收 
一、請購單位點驗簽收。 

二、簽收單應註明到貨日、簽收人，並妥善保

存至驗收結案。 

簽收單 

(快遞公司或廠

商提供) 

 

國外直接採購免稅進口函及申請書填寫範例_PDF 

附註：一、免稅令效期為核定後六個月內，請斟酌辦理時間(超過以押款提貨辦理，避免產生倉租及滯報費) 

二、直接向國外訂購用品，買受人請填寫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收貨人資訊（系所、館室、電話分機、

手機等）請完整提供給國外廠商並盡量以老師為收貨人，以免報關時無法找到收貨人聯絡相關事宜 

三、進口品如係委託國內廠商代理進口者，應於備註欄內註明受託代理進口之廠商名稱、統編、地址

及電話，代理商於進口結關時，憑免稅令免繳關稅，但仍需繳納 5%營業稅。 

https://gen.nkust.edu.tw/p/406-1008-72109,r344.php
https://gen.nkust.edu.tw/p/406-1008-72109,r344.php
https://mail.google.com/mail/u/1/#inbox
https://gen.nkust.edu.tw/p/406-1008-72109,r344.php
https://gen.nkust.edu.tw/p/406-1008-72109,r344.php
https://gen.nkust.edu.tw/p/406-1008-72109,r344.php
https://gen.nkust.edu.tw/p/406-1008-72109,r344.php
https://gen.nkust.edu.tw/p/406-1008-7712,r342.php
https://gen.nkust.edu.tw/p/406-1008-72109,r344.php


 

   

二、逾新臺幣 15萬元國外直接採購免稅申請應準備文件 

辦理依據 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限制性招標 

使用表單(必填) 1、進口教育研究用品免稅申請書(以下簡稱申請書) 

2、進口教育研究用品明細表(以下簡稱明細表) 

3、財物勞務採購規格書 

4、限制性招標申請書（簽） 

作業階段 辦理流程 

1.限制性招

標申請書

（簽） 

（1）新臺幣 150萬元以上：原則上依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2款屬專屬權

利、獨家製造或供應、藝術品、秘密諮詢，無其他合適之替代標的者簽報校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後辦理。 

（2）新臺幣逾 15萬未達 150 萬元：符合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2

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者，得採限制性招標；另外可依同法第 2條第 1項第 2

款規定，簽報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後辦理。 

（3）國外直接採購，廠商不會出席議價，故報價、付款條件（票匯、電匯、信用

狀等）及交貨條件（時間期限、運送方式、送達地點等）應由請購單位先與

國外廠商議定，確定最低優惠之價格，相關國內外匯款手續費一律由學校負

擔。 

2.動支申請 
（1）動支經費申請單 
（2）財物勞務採購規格書 
（3）限制性招標申請書（簽） 
（4）附國外廠商報價（proforma invoice（簡稱 PI）或型錄） 
（5）底價建議表（得依廠商報價訂定底價） 

3.議價決標 
（1）通知主計室監辦 
（2）洽國外廠商議價，無法當面議價者，請購單位得以雙方書面或電子資料傳輸

方式辦理 
（3）填寫決標紀錄（備註欄加註「決標總價含得標廠商負責運送及安裝之費用，

履約標的如為進口產品，得依關稅法、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及教育研

究用品免稅進口辦法規定申請免稅，得標價格應不含免徵之關稅」。） 
（4）請購單位填寫「申請書及明細表」，採購組函財政部關務署申請核發免稅令 

4.報關提貨 
（1）檢附個案委任書及財政部關務署核准免稅公文 
（2）請購單位聯絡快遞公司、報關行或貨運公司通知送貨地點及時間 

5.簽收驗收 
（1）請購單位點驗簽收，簽收單應註明到貨日、簽收人，並妥善保存至驗收結案 
（2）採購組填寫驗收紀錄，檢附 invoice 辦理核銷（附付款資料如電匯單等） 

6.設立專簿 
（1）免稅用品應依法設置「免稅進口教育研究用品專簿」，由請購單位於海關放行

之翌日起 1 週內回填進口報單號碼，專簿應經單位主管核章後保存 10 年 
（2）「免稅令正本」及「進口報單影本」作為專簿內各項次之附件 

 

https://gen.nkust.edu.tw/p/406-1008-72109,r344.php
https://gen.nkust.edu.tw/p/406-1008-72109,r344.php
https://gen.nkust.edu.tw/p/406-1008-7725,r344.php
https://gen.nkust.edu.tw/p/406-1008-4505,r344.php

